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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云玲、邢西刚、周哲宇、李原园、宋秋波、王慧杰、汪党献、李溦、赵丽平、郭旭宁、

刘为锋、贾玲、刘凯、何凡、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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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开发利用非常规水,是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的重要举措,可进一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优化水资源

配置、改善水生态水环境状况,助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节约用水条例》,将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科学开发利

用非常规水,指导和规范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提高规划成果质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

准,在系统总结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单位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

定本文件。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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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的总则、前期准备、规划内容和规划成果等。

本文件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流域及特定功能区(高新区、经开区、工业园区等)再生水、矿坑

(井)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集蓄雨水、咸水等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39481 海水淡化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41019 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导则

HJ13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SL368 再生水水质标准

SL/T712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非常规水 unconventionalwatersources
经处理后可以利用或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利用的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矿坑(井)

水、咸水等。
[来源:GB/T21534—2021,3.3,有修改]

3.2
再生水 reclaimedwater
污(废)水经过处理后,达到某种用途的水质标准和要求,可以再次利用的水。
[来源:GB/T21534—2021,3.4,有修改]

3.3
矿坑(井)水 minewater
在矿山建设和开采过程中,由疏干排水、地表渗透水和生产排水汇集所产生的水。

  注:矿坑(井)地下涌水的涌出过程属于地下水取水,不属于矿坑(井)水利用。矿坑(井)中汇集的天然降水属于矿

坑(井)水。

[来源:GB/T14157—2023,4.5.8.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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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水淡化水 desalinatedseawater
海水经脱盐工序淡化处理后得到的水。
[来源:ISO13205:2024,3.1.5,有修改]

3.5
集蓄雨水 harvestedrainwater
通过修建集雨场地和小微型蓄雨工程,收集、存贮和调节利用的天然降水(大气降水)。

3.6
咸水 saltwater
矿化度大于2g/L的地下水和地表水。
注1:不包括河流入海口因海水上溯产生的咸水。

注2:其中矿化度介于2g/L~5g/L的称为微咸水,矿化度大于50g/L的称为卤水。

3.7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 unconventionalwatersources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
对非常规水进行生产(收集)、调蓄、输配和管理,按规定的水质标准供给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等用

水需求的活动。

4 总则

4.1 规划定位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作为水利专业(专项)规划,旨在衔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水利战略规划、综
合规划等,统筹将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科学指导规划期内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及工程规划。

4.2 编制原则

4.2.1 系统谋划、统一配置

将非常规水作为可开发利用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水资

源供给能力和非常规水开发利用潜力等,统筹规划各类非常规水开发利用。

4.2.2 以人为本、安全利用

坚持生命、生态等安全底线,根据用水对象对非常规水水量、水质等的要求,合理确定非常规水水源

类型、利用方式和配置水量等。

4.2.3 因地制宜、科学布局

聚焦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敏感、水生态脆弱等地区,基于区域(流域)水资源禀赋和非常规水开发利

用潜力,坚持经济技术合理可行,科学制定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目标任务。

4.2.4 统筹协调、充分论证

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做好与有关部门协作及其实施规划的协调衔接,加强论证评估,充分征求有关部

门、专家、企事业单位意见,必要时征求公众意见。

4.3 编制依据

规划编制依据为涉及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及统计公报,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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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等上位或同级规划。

4.4 编制程序

规划编制程序宜包括前期准备、规划编制、规划论证、成果要求等。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技

术路线见附录A。

5 前期准备

5.1 组织准备

宜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技术路线、工作分工、时序进度、预期成果、组织实施等安排,组建

涵盖水利、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行业的技术支撑团队和专家咨询团队;加强部门协

作,统筹各方力量,合力推进规划编制。

5.2 技术准备

5.2.1 资料收集与分析

应围绕非常规水开发利用,收集水文水资源、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给水排水等方面的基

础资料、数据和相关规划成果,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检验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合理性。收

集资料主要包括:

a)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等;

b) 规划范围现状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设施及其供用水量、水质标准、供水水价等资料;

c) 规划期内城镇给水排水、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利用、海绵城市建设、矿坑(井)水利用等涉及非

常规水开发利用的相关规划成果或实施方案;

d) 水资源调查评价、水资源公报、节约用水报告、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鉴等调查统计

数据;

e) 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节水规划、水网建设规划、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水

资源相关规划成果;

f)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农田灌溉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城镇

新区规划等经济社会相关规划成果;

g) 水文地质、水量水质监测、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等其他有关资料。

5.2.2 调查研究

应结合规划编制需要,开展必要的实地调研、调查评价和补充监测等。可针对非常规水用水需求、
开发潜力、重点工程建设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难点问题,开展有关专题研究。

6 规划编制

6.1 现状与形势

6.1.1 区域概况

应简要说明规划范围内自然地理、水文气象、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结构、重大规划布局等状况。

6.1.2 水资源状况

应简要说明规划范围内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状况,结合水资源相关规划,说明水资源供需、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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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缺水状况。

6.1.3 非常规水现状分析与评价

应按照不同类型非常规水,围绕非常规水开发(工程建设)、利用和管理等,对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现

状进行分析与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可从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数量和空间分布、产能与达产率、处理工艺与水质,以及输配管网

布设范围和长度等方面,分析说明非常规水开发(工程建设)状况。

b) 可从非常规水分布、实际利用量(率)及其变化趋势、主要利用领域、制度政策符合性等方面,分
析说明非常规水利用状况。海水直接利用量应单独说明。

c) 可从战略规划、制度政策、市场机制、计量监测、风险防控等方面,分析说明非常规水管理状况。

d) 综合上述分析说明,归纳总结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6.1.4 形势分析

应统筹考虑区域(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水资源状况和节水有关要求,说明非常规

水开发利用的必要性、紧迫性,分析提出非常规水开发利用面临的形势。

6.2 总体要求

6.2.1 总体思路

应根据区域(流域)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现状和面临形势,结合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要求,明确规划

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6.2.2 规划范围和水平年

6.2.2.1 规划范围需综合考虑非常规水供给与需求涉及的区域(流域)及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的区域(流
域)合理确定,宜为完整的行政区域(流域)。

6.2.2.2 水平年应包括现状水平年和规划水平年,并满足下列要求。

a) 现状水平年应选择基础数据资料较为完整、能客观反映当前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实际状况的最

近年份。

b) 规划水平年为规划目标实现的年份,可包括近期和远期规划水平年,应以近期规划水平年为

主。近期规划水平年一般宜为5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水安全保障规划等相一致;
远期规划水平年与水利战略规划、综合规划、节水中长期规划等相衔接。

6.2.3 规划目标

6.2.3.1 应统筹国家关于非常规水鼓励利用与优先利用有关要求,结合配置方案制定过程,综合确定规

划水平年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目标。具体要求如下所述。

a) 应与水资源开发利用、节水等相关规划目标和配置水量相协调。

b) 应符合规划范围内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再生水利用率、矿坑(井)水利用率等有关利用要求。

c) 应结合非常规水供需分析和配置方案,协调平衡、综合确定,鼓励合理利用。水资源短缺、水环

境敏感、水生态脆弱地区,具备条件的用水领域应当优先利用,必要时能用尽用。

6.2.3.2 规划目标宜细化分解到不同类型非常规水,可选取利用能力、利用量或利用率等指标量化表

征。主要指标如下:

a) 非常规水利用能力,再生水生产能力、雨水集蓄利用工程蓄水容积、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再生水

厂及取水点个数、海水淡化工程个数等开发类指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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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常规水利用量,再生水利用量、集蓄雨水利用量、海水淡化水利用量、矿坑(井)水利用量、咸
水利用量,海水直接利用量,再生水利用率、矿坑(井)水利用率等利用类指标。

6.2.4 主要任务

可根据规划总体思路和目标,衔接水资源和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相关规划,在统筹协调、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明确规划范围内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的总体布局,提出非常规水科学开发、高效配置、合理利用、
规范管理、支撑保障等方面的重点任务。

6.3 非常规水需求分析

6.3.1 非常规水用水需求,应统筹缓解缺水和优化配置两个方面,按照不同用水行业综合分析:
a) 缓解缺水:主要分析规划范围内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缺水量,可通过增加非常规水供给,得到

部分或全部解决的情形;
b) 优化配置:主要分析规划范围内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等水资源供给(配置)水量,可通过非常

规水替代(置换)的情形。

6.3.2 应根据区域(流域)产业结构和用水特点,分行业(用户)开展非常规水用水需求分析(用水分类

明细见附录B)。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工业:重点分析冷却、洗涤、锅炉补给、工艺与产品等生产和辅助生产系统用水需求;
b) 生态:重点分析城乡环境(含市政环卫、园林绿化、景观环境)和河湖生态补水(含河流、湖泊、湿

地、地下补水)用水需求;
c) 生活:重点分析服务业[含洗车、人工滑雪(冰)场、宾馆等]、建筑业和居民生活用水需求;
d) 农业:重点分析耕地灌溉、园林草灌溉、渔塘补水(不包括海水养殖)、畜禽养殖等用水需求。

6.3.3 根据不同行业(用户)用水特点,合理选取用水定额法、典型用水行业(用户)分析法等方法(见附

录C中C.1),分析计算需水量,综合考虑需水水质和过程(时段)等要求,提出非常规水需求分析成果

(表样见附录D中表D.1),并遵循以下规则。
a) 工业用户,可结合水平衡测试,重点分析高耗(用)水行业、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等典型

行业(用户)利用非常规水替代常规水供给的可行性,确定水量要求,水质应满足GB/T39481、
GB/T41019和SL368等的有关要求。

b) 市政环卫、园林绿化等城市杂用水用户,可根据城镇环境卫生清洁面积、城镇公共绿地灌溉面

积和城镇环境卫生清洁用水定额、城镇绿地灌溉用水定额等,分析不同用户不同季节条件下对

水量的要求,水质应满足SL368等的有关要求。
c) 景观环境用户,可根据城市人工湿地、景观河湖、人造水景等补水面积和定额,分析景观环境用

水的季节性特点,确定水量要求,水质应满足SL368等的有关要求。

d) 河湖生态补水可根据重点河湖断面生态流量(水量、水位)保障目标或按照SL/T712技术要

求,确定适宜水量要求,不应使河湖水质恶化。
e) 地下水回补可根据规划期内回补设施的持续入渗能力,合理确定水量要求,不应使地下水水质

恶化。

f) 生活用户,应根据人数(面积)和人均(单位面积)用水量,确定水量要求。建筑业、服务业用水

水质应满足SL368等的有关要求,居民生活用水水质应满足GB5749等的要求。

g) 农业用户,应在核算现状实际灌溉面积和规划期发展面积的基础上,根据灌溉用水定额确定水

量要求。水质应达到GB5084、SL368等的有关要求,并满足农产品质量、农灌设施和土壤保

护要求。

6.4 非常规水供给分析

6.4.1 非常规水供给分析,应统筹考虑非常规水开发利用潜力和工程供水能力,按照不同水源类型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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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确定。

6.4.2 应分析预测规划水平年污(废)水处理量、矿井疏干涌水量、咸水补给量等可用于非常规水开发

利用的水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基于现状污(废)水处理量,考虑规划水平年污(废)水排放量、收集量变化,预测规划水平年污

(废)水处理量;

b) 基于现状矿井疏干涌水量,考虑规划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模或者地下工程建设布局,预测规划

水平年矿井疏干涌水量;

c) 基于水资源调查评价咸水补给量成果,结合其他最新调查统计资料,说明规划水平年咸水补

给量;

d) 集蓄雨水、海水淡化水开发利用理论上不受雨水、海水水量的上限制约,可不分析。

6.4.3 按照具备有效需求条件下鼓励利用或优先利用的原则,结合规划目标和用水需求,分析不同水

源类型规划水平年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理论潜力,计算方法见C.2.1。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再生水:根据规划水平年污(废)水处理量等,评估再生水开发利用潜力;

b) 矿坑(井)水:根据规划水平年矿井疏干涌水量和水质、采矿企业自用水量等,分析矿坑(井)水
开发利用潜力;

c) 海水及海水淡化水:结合沿海和海岛地区用水需求,考虑水资源配置格局、海水及海水淡化利

用工程配套可能性等,估算海水及海水淡化水开发利用潜力;

d) 集蓄雨水:结合区域(流域)地理特点、气候特征等,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分析集蓄雨水利用方式

和可行性,考虑雨水集蓄利用工程配套可能性,估算集蓄雨水开发利用潜力;

e) 咸水:根据规划水平年地下咸水补给量、可开采量和地表咸水可利用量,结合其空间分布,分析

咸水开发利用潜力。

  注:海水开发利用潜力主要为利用海水、海水淡化水替代淡水的水量,不包括天然利用海水冷却、养殖(种植)、清洗

的水量。

6.4.4 应基于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理论潜力,结合已建、改(扩)建和新建水源工程供水能力,确定规划水

平年可供水量,计算方法见C.2.2、C.2.3,综合各个水源工程出水水质和供水保证率等,提出规划水平年

非常规水供给分析成果(表样见表D.2),并遵循以下规则:

a) 已建工程:对现状实际供水量尚未达到设计供水能力的,分析其在规划期内可进一步增加或达

产水量,确定规划水平年可供水量;

b) 改(扩)建工程:对现状已达产或水质标准不高的,结合用水需求,考虑对其进行改建(提标改

造)或扩建,确定规划水平年可供水量;

c) 新建工程:统筹规划期内相关规划和本次规划新建水源工程供水能力,确定规划水平年可供

水量。

6.5 非常规水配置方案

6.5.1 配置思路

应立足规划范围水资源和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实际,结合规划目标和供需分析,提出规划水平年非常

规水配置思路。

6.5.2 配置方案制订

综合考虑非常规水供需水量和水质、需水过程(时段)、供水保证率、空间分布等因素,进行供需双向

匹配和协调,制订不同供水水源和不同用水行业(用户)的配置方案(表样见表D.3)。具体配置原则

包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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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宜分区制订非常规水开发利用配置方案;

b) 供需匹配时,对集中、量大的用水,宜以需求为导向,匹配合适的水源,对分散、量小的用水,宜
以供给为导向,匹配适宜的用户;

c) 供需协调时,应在分析识别水量、水质、供水保证率等关键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

增加供给能力、提升水质标准、提高保障程度等内容的分析和协调;

d) 供给端配置次序:宜优先配置再生水、矿坑(井)水,适度配置咸水、集蓄雨水,有条件的地区积

极配置海水淡化水及海水;

e) 需求端配置次序:非常规水应优先配置于工业、城乡环境、服务业、建筑业、农业等生产、生活用

水,其次配置于生态用水,确需配置于居民生活用水的应满足相关水质标准和监测要求;

f) 不同水源类型和利用领域间的配置建议见表1。

表1 不同类型非常规水主要利用领域配置建议

利用领域
水源类型

再生水 集蓄雨水 海水 海水淡化水 矿坑(井)水 咸水

工业

冷却 √ * √ √ √ *

洗涤 √ * * √ √ *

锅炉补给 √ * × √ √ *

工艺和产品 √ * × √ √ *

生态

市政环卫 √ √ × * √ *

园林绿化 √ √ × * √ *

景观环境 √ √ × * √ *

河湖生态补水 √ * × * √ *

地下水回补 * * × * * *

生活

居民生活 * * × √ * *

服务业 √ * × √ * *

建筑业 √ * × √ * *

农业

农田灌溉 * √ × * * √

林草灌溉 √ √ × * √ √

咸水种植 * * * * * √

水产养殖(淡水) * * × * * *

水产养殖(咸水) * * * × * √

  注:√为优先配置,*为有条件可以配置,×为不建议配置。

6.5.3 合理性分析

应对制订的非常规水配置方案进行合理性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应分析非常规水配置方案与水资源和节水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政策、上位规划等的符

合性;

b) 应根据非常规水配置方案,分析非常规水用水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可供水量的利用状况,评价非

常规水供用水量配置的合理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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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分析非常规水配置方案对区域(流域)供用水量、供用水结构的影响,从优化区域(流域)水资

源配置、增强水安全保障韧性角度,评价非常规水配置方案的合理性;

d) 可分析非常规水配置方案对减少污(废)水排放、复苏河湖生态、治理地下水超采等的作用,从
修复改善区域(流域)水生态系统、水环境质量方面,评价非常规水配置方案的合理性。

6.6 工程规划与投资匡算

6.6.1 工程布局

应根据非常规水配置方案,综合考虑空间分布、输配管线及用地政策、环境保护等因素,衔接水网建

设等规划,明确规划水平年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的空间分布、线路布局等。

6.6.2 重点工程

6.6.2.1 应根据非常规水配置方案,衔接规划范围内水资源总体配置方案,按照不同类型,参照GB50282、

GB50335、GB/T31392、GB/T39219、GB/T41019、GB/T50596、建标198等,确定非常规水开发利用

重点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水源工程主要包括改建(提标改造)、扩建、新建非常规水净化(淡化)处理的水厂(设施)和水

窖、水柜、雨水罐、水池、坑塘等集雨设施;

b) 输配工程主要包括输配管线、渠道、加压泵站、阀门、调蓄设施等;

c) 利用工程主要包括取水站(点)、控制阀、给水设施等;

d) 运管平台主要包括水量水质监测、智慧运管系统等。

6.6.2.2 规划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时,遵循以下规则。

a) 水源工程宜优先考虑现有水源工程规模达产、改建(提标改造)、扩建,再考虑规划新建。

b) 输配管线应选择经济合理的线路布局。当供水距离较长或地形起伏较大时,宜设置加压泵站;
针对用水过程(时段)不均匀、供水量不稳定、跨年调节或应急备用等情形,宜设置调蓄设施。

c) 利用工程布设应便于管理维护,方便取用。

d) 运管平台应与水源工程、输配管网等统筹安排、同步规划。

6.6.3 投资匡算与实施计划

6.6.3.1 应根据规划建设任务和投资估算等有关规定,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匡算规划工程资金

需求。

6.6.3.2 宜统筹近期与远期、需要与可能,考虑技术经济合理性,对工程建设任务作出分期或分年度实

施计划安排。

6.6.3.3 实施计划安排应明确工程名称、工程规模、建设内容、建设期限、责任单位、资金需求等,重点工

程表样见表D.4。

6.7 政策与管理

6.7.1 应结合区域(流域)非常规水开发利用政策支持保障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非常规水开发利用

的非工程措施。

6.7.2 宜从明晰职责、协同推动等方面,提出完善非常规水开发利用体制的相关举措。

6.7.3 宜从市场调节、供需互促等方面,提出优化非常规水开发利用机制的相关举措。

6.7.4 宜从统一配置、激励约束等方面,提出健全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制度政策的相关举措。

6.7.5 宜从供水保障、风险管控等方面,提出加强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监督管理的相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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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环境影响评价

6.8.1 应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和 HJ130等技术标准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分析规划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政策、上位规划和同级规划在环境目标、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

的符合性和协调性。

6.8.2 应分析规划实施可能对区域(流域)水体、土壤等生态环境和人群健康产生的影响,具体要求

包括:

a) 开发利用再生水、咸水、集蓄雨水的,应分析对规划实施影响范围内区域(流域)水循环、河湖水

系下游水量(水位)和水质等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

b) 开发利用再生水、咸水、矿坑(井)水等进行灌溉的,应分析可能引发的污染物富集、次生盐碱化

等土壤生态环境影响;

c) 将非常规水配置于居民生活的,应分析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6.8.3 应对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消减或补偿改善措施,针对主要环境影响提出跟踪监测

和评价计划。

6.9 保障措施

6.9.1 可从组织领导、跟踪评估等方面提出规划实施组织保障措施。

6.9.2 可从投融资等方面提出规划实施资金保障措施。

6.9.3 可从技术研发和推广等方面提出规划实施科技支撑措施。

6.9.4 可从宣传教育科普等方面提出规划实施宣传保障措施。

7 规划论证

规划编制应遵循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和公众意见,并对规划中的重大问

题和规划成果进行论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充分发挥各行业和各领域专家的作用,就规划编制中的重大问题、重要专题和规划成果开展专

家咨询论证;

b) 适时征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有

关部门(单位)意见,共同完善规划成果;

c) 推动公众参与规划编制,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提高社会对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的认知和

接受程度。

8 成果要求

规划成果宜包括但不限于规划文本、规划图件、规划附表。

a) 规划文本包括现状与形势、总体要求、需求分析、供给分析、配置方案、工程规划与投资匡算、政
策与管理、环境影响评价、保障措施等。规划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E。

b) 规划图件包括基础分析图和规划成果图,与规划文本所表达的内容要求应一致。基础分析图

包括地形地貌图、行政区划图、降水等值线图、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现状分布图等。规划成

果图包括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总体布局图、配置格局图、重点工程规划图等。

c) 规划附表包括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现状基本情况表、规划目标指标表、规划重点工程项目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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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技术路线图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技术路线见图A.1。

图A.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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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用水行业分类明细

  用水行业分类明细见表B.1。

表B.1 用水行业分类明细表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用水总量

工业用水

生态用水

生活用水

农业用水

火(核)电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不包括水力发电等河道内用水户)的用水量

非火(核)电 除“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外的其他工业企业用水量

城乡环境 绿地灌溉用水、环境卫生清洁(洒水、冲洗等)用水量

河湖生态补水 通过水利工程补给河流、湖泊、沼泽、湿地及地下水的水量

服务业
商品贸易、餐饮住宿、金融、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文教卫生、机关团

体等各种服务行业的用水量

建筑业 城镇土木工程建筑、管线铺设、装修装饰等行业的用水量

居民生活 饮用、烹饪、洗涤、洗澡、冲厕等用水量

耕地灌溉
耕地(包括水田、水浇地)上各类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蔬菜等)的
毛灌溉用水量

林地灌溉 林地上的各类作物毛灌溉用水量

园地灌溉 园地上的各类作物毛灌溉用水量

牧草地灌溉 牧草地上的各类作物毛灌溉用水量

鱼塘补水
人工开挖渔塘的淡水补给量,不包括海水养殖和水库、湖泊等天然补给

状态下水体的水量

畜禽用水 饲养各种畜禽(大牲畜、小牲畜和家禽)所用的水量

海水直接利用水量 以海水为原水,直接替代淡水作为直流冷却、循环冷却等用途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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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供需分析方法

C.1 非常规水需求分析计算方法

C.1.1 用水定额法

Wd1=∑
2

l=1
∑
H

i=1
qi·Ai …………………………(C.1)

  式中:

Wd1———非常规水用水需求,单位为立方米(m3);

l ———非常规水用水需求类型,主要指缓解缺水和优化配置两种;

H ———可利用非常规水的行业(用户)类型,主要包括工业、市政环卫、园林绿化、景观环境、河湖

生态补水、居民生活、农业灌溉、渔塘补水、畜禽养殖等;

qi ———第i个行业(用户)用水定额,单位为立方米每亩(m3/亩)、立方米每平方米(m3/m2)、立方

米每人(m3/人)、立方米每头(m3/头)等;

Ai ———第i个行业(用户)面积(人数、头数),单位为亩、平方米(m2)、人、头等。

  注: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亩≈667m2。

C.1.2 典型用水行业(用户)分析法

Wd2=∑
Q

j=1
∑
P

k=1
Wjk ……………………(C.2)

  式中:

Wd2———非常规水用水需求,单位为立方米(m3);

Q ———可利用非常规水的典型用水行业(用户),主要指高耗(用)水行业、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重点河湖(断面)等;

P ———可利用非常规水的用水环节,主要包括冷却、洗涤、锅炉补给、工艺和产品、人工生态补

水等;

Wjk———第j个用户第k类用水环节的非常规水需求,单位为立方米(m3)。

C.2 非常规水供给分析计算方法

C.2.1 开发利用理论潜力

Ws1=∑
3

m=1
Wm·ηm …………………………(C.3)

  式中:

Ws1———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理论潜力,单位为立方米(m3);

m ———可作为非常规水开发利用且存在理论开发利用上限的水源类型,主要指污(废)水、矿井疏

干涌水、咸水等;

Wm———第m 种可作为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的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ηm ———第m 种类型非常规水制水系数(可开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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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工程供水能力

Ws2=∑
R

v=1
∑
3

n=1
Wvn·Tvn …………………………(C.4)

  式中:

Ws2———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供水能力,单位为立方米(m3);

v ———非常规水类型,主要包括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矿坑(井)水、咸水等;

n ———工程类别,主要指已建、改(扩)建、新建三种;

Wvn———第v 种非常规水类型n 类工程设计日供水能力,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

Tvn———第v 种非常规水类型n 类工程设计供水天数,单位为天(d)。

C.2.3 可供水量

Ws=min(Ws1,Ws2) …………………………(C.5)

  式中:

Ws———非常规水可供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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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规划成果表参考样式

  非常规水需求分析成果表样见表D.1,非常规水供给分析成果表样见表D.2,非常规水配置方案表

样见表D.3,非常规水开发利用重点工程表样见表D.4。

表D.1 非常规水需求分析成果表样

规划

范围

农业 工业 ……

水量

m3
水质

过程

(时段)
水量

m3
水质

过程

(时段)
水量

m3
水质

过程

(时段)

需水量

合计

m3

合计 — — — — — —

单元1

单元2

……

表D.2 非常规水供给分析成果表样

规划

范围

再生水 矿坑(井)水 ……

水量

m3
水质

保证率

%
水量

m3
水质

保证率

%
水量

m3
水质

保证率

%

供水量

合计

m3

合计 — — — — — —

单元1

单元2

……

表D.3 非常规水配置方案表样

规划范围 再生水 矿坑(井)水 …… 合计

合计

小计

农业

工业

……

单元1

小计

农业

工业

……

单元2

小计

农业

工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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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4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重点工程表样

规划范围 工程名称 工程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期限 责任单位 资金需求

合计

单元1

工程1

工程2

……

单元2

工程1

工程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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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规划报告编写提纲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报告编写提纲见图E.1。

前言

1 现状与形势

 1.1 区域概况

 1.2 水资源状况

 1.3 非常规水现状分析与评价

 1.4 形势分析

2 总体要求

 2.1 总体思路

 2.2 规划范围和水平年

 2.3 规划目标

 2.4 主要任务

3 非常规水需求分析

 3.1 工业

 3.2 生态

 3.3 生活

 3.4 农业

 3.5 总用水需求

4 非常规水供给分析

 4.1 再生水

 4.2 集蓄雨水

 4.3 海水及海水淡化水

 4.4 矿坑(井)水

 4.5 咸水

 4.6 总可供水量

5 非常规水配置方案

 5.1 配置思路

 5.2 配置方案制订

 5.3 合理性分析

6 工程规划与投资匡算

 6.1 工程布局

 6.2 重点工程

 6.3 投资匡算与实施计划

7 政策与管理

8 环境影响评价

9 保障措施

图E.1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报告编写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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